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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商戶分期條款： 

1. 本計劃適用於由澳門國際銀行﹙下稱“本行”﹚發行之信用卡及聯營卡﹙下稱“信用卡”﹚之持卡人，包括

主卡及附屬卡。 

2. 持卡人必須持有效及狀況正常之信用卡，方可使用本計劃。 

3. 關於本計劃的所有申請細則，包括貸款總額及分期付款期數，一經簽署作實，均不可取消或更改。  

4. 本計劃獲批後，分期付款之總額會佔用持卡人信用卡之信用額；而信用額將按持卡人每月繳付之供款額及於

本行確切收妥供款後自動每月回增，直至全部供款完畢為止。 

5. 於申請本計劃時，持卡人的信用卡內必需有足夠的信用額以繳付本計劃的貸款總額，並且必須經過本行批核

及確認方可生效。 而本行有絕對權利根據持卡人之信用狀況而決定是否接納及批准持卡人之申請。  

6. 持卡人授權本行將本計劃之貸款總額全數代為支付予有關提供該貨品/服務之商戶，並承諾以分期付款方式

全數歸還予本行，而本行可不理會持卡人與商戶之間任何一方有違背本條款細則之協議。 

7. 所有按本計劃購買之貨品/服務均不能退回或更換。 

8. 所有分期申請金額不獲享有信用卡積分。 

9. 每期供款額將於持卡人信用卡內按月扣除，並於持卡人之信用卡月結單內顯示為一項交易。除非在本條款內

另有規定，每期供款將作為信用卡內之一項交易般處理，而持卡人應以同等方式繳付。 

10. 對於任何利用本計劃購買之貨品/服務，本行概不負責；任何有關該貨品/服務之爭議由持卡人直接與商戶解

決。即使持卡人向商戶索償，亦不能免除持卡人按本計劃向本行繳付每月之供款及其對本行之其他責任。  

11. 商戶可能於將來數個日子分段送遞或提供所購買之產品及/或服務，持卡人完全了解及接受延遲送遞或提供

產品及/或服務之潛在風險,包括但不限於商戶倒閉、破產或清盤及同意不會免除償還所有分期金額予銀行之

責任。持卡人確認本行不會退還任何或部份分期金額或任何持卡人已償還之分期金額。  

12. 持卡人必須按信用卡月結單所訂明之總結欠金額並於到期付款日或之前清還欠款，否則持卡人需按《信用卡

持卡人合約》支付財務費用及其他費用。 

13. 若持卡人在本計劃之分期付款期間，申請取消本計劃或因任何原因取消或暫停其信用卡，持卡人必須一次過

清繳本計劃尚餘未繳付之貸款總額及其他有關費用。若本行因任何原因未能從持卡人信用卡內扣除所有未能

償還的每月最低還款額，本行有權取消持卡人繼續參與此分期之權利而毋須通知，並根據適用之《信用卡持

卡人合約》在持卡人本行開立之銀行存款賬戶扣除所有未償還之結餘及費用而毋須另行通知(如適用)。 

14. 本行有權決定接納或拒絕任何分期的申請，以及不時決定、修改、刪除有關申請條件和事項，而毋須向持卡

人提供任何理由或作出預先通知，本行不承擔持卡人因申請被拒絕而產生的任何損失或責任。 

15. 本行有權隨時修改上述條款而毋須另行通知，最新條款以本行官網公佈為准，一經公佈，立即生效。如有任

何爭議，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16. 本業務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引發的糾紛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法院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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